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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E_A1_E7_BD_B2_E4_c53_290744.htm 近日，审计署京津

冀特派办认真贯彻审计署党组精神，牢固树立严格预算执行

、依法行政和理财的理念，在财务管理上采取了六项措施，

以进一步推进全办预算管理和自身建设。 坚持预算管理，严

格资金审批。预算执行坚持“先预算，后支出”的原则。审

计署批复的年度预算是特派办财务收支的依据和标准，各项

支出应符合年度预算的要求。在费用报销及借款审批程序上

规定具体的审批权限，超过一定的标准须经特派员办公会议

研究批准。 规范会计核算，严格费用报销。办公室与机关后

勤服务中心进一步明确划分各自核算的项目和具体内容，合

理界定收入和支出范围，并进一步规范核算行为。对于综合

部门工作人员出差费用报销，到审计现场的，按照审计项目

外勤经费管理办法由审计组统一报销，其他公务出差按照财

政部规定出差标准报销有关费用。综合部门和业务处室人员

出差参加学习和培训的，严格执行财政部有关规定。 加强公

务接待管理，严格接待标准。坚持“先审批，后接待”和“

先办内，后办外”的接待原则。公务接待工作由办公室主管

，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承办。由对口接待的部门填写“公务接

待审批单”，经处室负责人签字后，由办公室按照规定审核

并提出接待标准，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按照批准的标准具体安

排并报销有关费用。公务接待应优先在办内安排。 加强住房

货币化分配管理，规范医疗补助行为。严格界定职工住房货

币分配的形式和范围。对于住房货币分配的账户开立、计算



方法、资金转移、撤销账户及其他相关业务统一执行天津市

房管局及天津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相关规定。职工医疗实行

住院医疗费用社会统筹，严格执行天津市《转发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市财政局拟定的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暂行办

法的通知》（津政办发〔2001〕87号）和《关于享受国家公

务员医疗补助的用人单位实行大额医疗费救助办法的通知》

（津劳局〔2002〕429号）等文件规定。 加强维修改造工程管

理，规范物资采购行为。严格维修改造工程的实施程序和结

算手续。维修改造工程的设计、施工和监理应按照国家基本

建设规定实行公开招标或邀请招标，签订施工合同。物资采

购及维修改造工程应接受机关纪委的监督。特派办每年的内

部审计应把物资采购及维修改造工程列入重点审计内容。 加

强月度财务分析，坚持年度内部审计。机关财务和机关后勤

服务中心财务每月初对上月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分析，为办领

导提供财务信息和决策依据。按照规定向审计署报送财务决

算和会计报表。特派办每年上半年都要对机关本级和机关后

勤服务中心上一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内部审计。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